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簡字第55號

原      告  郭聖祈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呂世駿律師                     

被      告  林霧   

0000000000000000

兼訴訟代理  

人          林春福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蕭博仁律師

            簡詩展律師

被      告  王林玉蘭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王國全  

被      告  郭展銘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兼訴訟代理  

人          郭郁慧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

年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被告王林玉蘭、郭展銘、郭郁慧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

辯論期日到場，核無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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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

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繼承人林劉良於民國106年5月3日死亡，兩造均為林劉良

之繼承人。兩造口頭合意就林劉良遺產中彰化縣○○鄉○○

段0000地號土地及坐落其上同段180建號建物(下稱系爭房

地)，按繼承人應繼分比例分配。106年6月2日於彰化縣溪湖

地政事務所，原告將印鑑章交予被告林春福，授權被告林春

福依前開合意代為訂立遺產分割協議書及辦理分割繼承登

記。詎被告林春福於106年6月2日遺產分割協議書（下稱系

爭協議書），竟將系爭房地分予其取得所有權全部。系爭協

議書實係被告林春福無權代理原告蓋章用印，原告拒絕承

認，故系爭協議書自屬無效。

　㈡106年6月2日被告林霧、繼承人林春遠(已歿)罹患精神疾

病，致使其精神作用發生障礙，已達喪失自由決定意思之程

度，無從為有效之意思表示，故林霧、林春遠授予代理權予

被告林春福簽立系爭協議書、分割繼承登記之意思表示均屬

無效。

　㈢被告林春福登記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全部，顯已妨害原告本

於公同共有人之所有權行使，則原告基於系爭房地公同共有

人之地位，依民法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第767條規定，

請求被告林春福塗銷系爭房地之分割繼承登記。

　㈣聲明：確認兩造106年6月2日之遺產分割協議書為無效；被

告林春福應將坐落彰化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及同段

180建號建物於106年6月7日所為之分割繼承登記塗銷。

三、被告林春福則以：系爭房地為被告林春福向訴外人購買，僅

係借名登記於被繼承人林劉良名下，此為繼承人所知悉，故

簽立系爭協議書時，皆同意系爭房地由被告林春福一人繼承

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被告林霧陳稱：系爭房地當時有講好要給被告林春福，請求

駁回原告之訴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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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被告郭展銘、郭郁慧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據其前到

場陳稱：同意原告之訴。

六、被告王林玉蘭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

明或陳述，據其於本院調解時陳稱：被告林春福說的沒錯，

系爭房地是經過大家協議全部分給林春福的。

七、本院之判斷：

　㈠按確認之訴，其訴訟性質及目的，僅在就既存之權利狀態或

法律關係之歸屬、存在或成立與否，而對當事人間之爭執以

判決加以澄清而已，既無任何創設效力，亦非就訴訟標的之

權利而為處分，應祇須以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為

原告，並以爭執該法律關係者為被告，其當事人即為適格。

因此，原告提起確認契約法律闗係無效之訴，僅須以否認其

主張之契約當事人為被告即已足，殊無以契約當事人全體為

被告之必要，尤不生該訴訟標的對於契約當事人全體必須合

一確定之問題（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698號判決意旨

參照）。 

　㈡查被告郭展銘、郭郁慧與原告同為被繼承之女林桃之子女，

對原告主張全不爭執，原告對被告郭展銘、郭郁慧提起本件

確認之訴即無確認利益，此部分之訴為不合法。

　㈢原告雖主張系爭協議書為被告林春福無權代理原告蓋章用

印。惟按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或有

法院或公證人之認證者，推定為真正；文書之真偽，得依核

對筆跡或印跡證之，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第359條第1

項定有明定。又印章為自己蓋用或由有權使用之人蓋用為常

態，由無權使用之人蓋用為變態之事實，苟對私文書上印文

之真正不爭執，僅否認為本人或其代理人所蓋用時，依舉證

責任分配原則，應由為此爭執之人，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7

4年度台上字第2143號、85年度台上字第1382號、95年度台

上字第178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承認106年6月2日其有

親至地政事務所，交付印鑑證明辦理繼承登記，並有閱覽系

爭協議書等語，則其主張未同意系爭協議書之內容，應負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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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之責。原告雖舉證人陳金石到庭證稱其與原告在地政事務

所僅看到分割協議書之第1頁，並未見到第2頁，第1頁上亦

未見關於系爭房地如何分割之記載等語。惟證人係原告姊夫

（即被告郭郁慧之夫），與原告情誼非淺，亦與訴訟結果有

利害關係，其證詞已難免偏頗；又系爭協議書，實際僅1頁A

3紙張大小，此經本院調閱原本查明，證人證述時所謂2頁，

係因以A4紙張影印之結果，證人之證述明顯與事實不符，自

不足信，故原告上開主張難認可採。

　㈣綜上所述，原告不能舉證證明系爭協議書為無權代理所製

作，其請求確認系爭協議書無效，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

告上開聲明既不應准許，則其基於系爭協議書無效，請求被

告林春福塗銷系爭房地之分割繼承登記部分，即失所依據，

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審酌後，核與本件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原告雖

又聲請本院調閱林霧、林春遠之就醫紀錄、病歷資料等，欲

證明林霧、林春遠於遺產分割協議時有無意思能力之情事。

然依辯論主義原則，事實主張及證據方法應由當事人提出，

倘未具體化證據聲明之應證事實，即難認符合具體化義務要

求，則其應不得透過證據聲請以填補其事實主張之不足，否

則將有架空其提出責任之危險，並將造成法院對於證據重要

性或關連性審查判斷之困難，有違辯論主義要求，並不應容

許此調查證據聲請，否則無異允其為摸索調查；查被告林霧

已到庭陳述明確，而林春遠於原告起訴前已死亡，且原告並

未提出林霧、林春遠無意思能力之具體事實為何，尚無從認

為已經符合聲請調查證據要件，是原告此部分聲請調查，即

不應准許。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施錫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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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施嘉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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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代理人  呂世駿律師                      
被      告  林霧    


兼訴訟代理  
人          林春福  


訴訟代理人  蕭博仁律師
            簡詩展律師
被      告  王林玉蘭


訴訟代理人  王國全  
被      告  郭展銘  




兼訴訟代理  
人          郭郁慧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被告王林玉蘭、郭展銘、郭郁慧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繼承人林劉良於民國106年5月3日死亡，兩造均為林劉良之繼承人。兩造口頭合意就林劉良遺產中彰化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及坐落其上同段180建號建物(下稱系爭房地)，按繼承人應繼分比例分配。106年6月2日於彰化縣溪湖地政事務所，原告將印鑑章交予被告林春福，授權被告林春福依前開合意代為訂立遺產分割協議書及辦理分割繼承登記。詎被告林春福於106年6月2日遺產分割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竟將系爭房地分予其取得所有權全部。系爭協議書實係被告林春福無權代理原告蓋章用印，原告拒絕承認，故系爭協議書自屬無效。
　㈡106年6月2日被告林霧、繼承人林春遠(已歿)罹患精神疾病，致使其精神作用發生障礙，已達喪失自由決定意思之程度，無從為有效之意思表示，故林霧、林春遠授予代理權予被告林春福簽立系爭協議書、分割繼承登記之意思表示均屬無效。
　㈢被告林春福登記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全部，顯已妨害原告本於公同共有人之所有權行使，則原告基於系爭房地公同共有人之地位，依民法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第767條規定，請求被告林春福塗銷系爭房地之分割繼承登記。
　㈣聲明：確認兩造106年6月2日之遺產分割協議書為無效；被告林春福應將坐落彰化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及同段180建號建物於106年6月7日所為之分割繼承登記塗銷。
三、被告林春福則以：系爭房地為被告林春福向訴外人購買，僅係借名登記於被繼承人林劉良名下，此為繼承人所知悉，故簽立系爭協議書時，皆同意系爭房地由被告林春福一人繼承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被告林霧陳稱：系爭房地當時有講好要給被告林春福，請求駁回原告之訴等語。
五、被告郭展銘、郭郁慧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據其前到場陳稱：同意原告之訴。
六、被告王林玉蘭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據其於本院調解時陳稱：被告林春福說的沒錯，系爭房地是經過大家協議全部分給林春福的。
七、本院之判斷：
　㈠按確認之訴，其訴訟性質及目的，僅在就既存之權利狀態或法律關係之歸屬、存在或成立與否，而對當事人間之爭執以判決加以澄清而已，既無任何創設效力，亦非就訴訟標的之權利而為處分，應祇須以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為原告，並以爭執該法律關係者為被告，其當事人即為適格。因此，原告提起確認契約法律闗係無效之訴，僅須以否認其主張之契約當事人為被告即已足，殊無以契約當事人全體為被告之必要，尤不生該訴訟標的對於契約當事人全體必須合一確定之問題（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69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被告郭展銘、郭郁慧與原告同為被繼承之女林桃之子女，對原告主張全不爭執，原告對被告郭展銘、郭郁慧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無確認利益，此部分之訴為不合法。
　㈢原告雖主張系爭協議書為被告林春福無權代理原告蓋章用印。惟按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或有法院或公證人之認證者，推定為真正；文書之真偽，得依核對筆跡或印跡證之，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第359條第1項定有明定。又印章為自己蓋用或由有權使用之人蓋用為常態，由無權使用之人蓋用為變態之事實，苟對私文書上印文之真正不爭執，僅否認為本人或其代理人所蓋用時，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應由為此爭執之人，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2143號、85年度台上字第1382號、95年度台上字第178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承認106年6月2日其有親至地政事務所，交付印鑑證明辦理繼承登記，並有閱覽系爭協議書等語，則其主張未同意系爭協議書之內容，應負舉證之責。原告雖舉證人陳金石到庭證稱其與原告在地政事務所僅看到分割協議書之第1頁，並未見到第2頁，第1頁上亦未見關於系爭房地如何分割之記載等語。惟證人係原告姊夫（即被告郭郁慧之夫），與原告情誼非淺，亦與訴訟結果有利害關係，其證詞已難免偏頗；又系爭協議書，實際僅1頁A3紙張大小，此經本院調閱原本查明，證人證述時所謂2頁，係因以A4紙張影印之結果，證人之證述明顯與事實不符，自不足信，故原告上開主張難認可採。
　㈣綜上所述，原告不能舉證證明系爭協議書為無權代理所製作，其請求確認系爭協議書無效，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告上開聲明既不應准許，則其基於系爭協議書無效，請求被告林春福塗銷系爭房地之分割繼承登記部分，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核與本件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原告雖又聲請本院調閱林霧、林春遠之就醫紀錄、病歷資料等，欲證明林霧、林春遠於遺產分割協議時有無意思能力之情事。然依辯論主義原則，事實主張及證據方法應由當事人提出，倘未具體化證據聲明之應證事實，即難認符合具體化義務要求，則其應不得透過證據聲請以填補其事實主張之不足，否則將有架空其提出責任之危險，並將造成法院對於證據重要性或關連性審查判斷之困難，有違辯論主義要求，並不應容許此調查證據聲請，否則無異允其為摸索調查；查被告林霧已到庭陳述明確，而林春遠於原告起訴前已死亡，且原告並未提出林霧、林春遠無意思能力之具體事實為何，尚無從認為已經符合聲請調查證據要件，是原告此部分聲請調查，即不應准許。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施錫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施嘉玫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簡字第55號
原      告  郭聖祈  


訴訟代理人  呂世駿律師                      
被      告  林霧    

兼訴訟代理  
人          林春福  

訴訟代理人  蕭博仁律師
            簡詩展律師
被      告  王林玉蘭

訴訟代理人  王國全  
被      告  郭展銘  


兼訴訟代理  
人          郭郁慧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
年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被告王林玉蘭、郭展銘、郭郁慧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
    辯論期日到場，核無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
    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
    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繼承人林劉良於民國106年5月3日死亡，兩造均為林劉良之
    繼承人。兩造口頭合意就林劉良遺產中彰化縣○○鄉○○段0000
    地號土地及坐落其上同段180建號建物(下稱系爭房地)，按
    繼承人應繼分比例分配。106年6月2日於彰化縣溪湖地政事
    務所，原告將印鑑章交予被告林春福，授權被告林春福依前
    開合意代為訂立遺產分割協議書及辦理分割繼承登記。詎被
    告林春福於106年6月2日遺產分割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
    ），竟將系爭房地分予其取得所有權全部。系爭協議書實係
    被告林春福無權代理原告蓋章用印，原告拒絕承認，故系爭
    協議書自屬無效。
　㈡106年6月2日被告林霧、繼承人林春遠(已歿)罹患精神疾病，
    致使其精神作用發生障礙，已達喪失自由決定意思之程度，
    無從為有效之意思表示，故林霧、林春遠授予代理權予被告
    林春福簽立系爭協議書、分割繼承登記之意思表示均屬無效
    。
　㈢被告林春福登記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全部，顯已妨害原告本
    於公同共有人之所有權行使，則原告基於系爭房地公同共有
    人之地位，依民法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第767條規定，
    請求被告林春福塗銷系爭房地之分割繼承登記。
　㈣聲明：確認兩造106年6月2日之遺產分割協議書為無效；被告
    林春福應將坐落彰化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及同段180建
    號建物於106年6月7日所為之分割繼承登記塗銷。
三、被告林春福則以：系爭房地為被告林春福向訴外人購買，僅
    係借名登記於被繼承人林劉良名下，此為繼承人所知悉，故
    簽立系爭協議書時，皆同意系爭房地由被告林春福一人繼承
    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被告林霧陳稱：系爭房地當時有講好要給被告林春福，請求
    駁回原告之訴等語。
五、被告郭展銘、郭郁慧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據其前到
    場陳稱：同意原告之訴。
六、被告王林玉蘭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
    明或陳述，據其於本院調解時陳稱：被告林春福說的沒錯，
    系爭房地是經過大家協議全部分給林春福的。
七、本院之判斷：
　㈠按確認之訴，其訴訟性質及目的，僅在就既存之權利狀態或
    法律關係之歸屬、存在或成立與否，而對當事人間之爭執以
    判決加以澄清而已，既無任何創設效力，亦非就訴訟標的之
    權利而為處分，應祇須以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為
    原告，並以爭執該法律關係者為被告，其當事人即為適格。
    因此，原告提起確認契約法律闗係無效之訴，僅須以否認其
    主張之契約當事人為被告即已足，殊無以契約當事人全體為
    被告之必要，尤不生該訴訟標的對於契約當事人全體必須合
    一確定之問題（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698號判決意旨
    參照）。 
　㈡查被告郭展銘、郭郁慧與原告同為被繼承之女林桃之子女，
    對原告主張全不爭執，原告對被告郭展銘、郭郁慧提起本件
    確認之訴即無確認利益，此部分之訴為不合法。
　㈢原告雖主張系爭協議書為被告林春福無權代理原告蓋章用印
    。惟按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或有法
    院或公證人之認證者，推定為真正；文書之真偽，得依核對
    筆跡或印跡證之，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第359條第1項
    定有明定。又印章為自己蓋用或由有權使用之人蓋用為常態
    ，由無權使用之人蓋用為變態之事實，苟對私文書上印文之
    真正不爭執，僅否認為本人或其代理人所蓋用時，依舉證責
    任分配原則，應由為此爭執之人，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74
    年度台上字第2143號、85年度台上字第1382號、95年度台上
    字第178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承認106年6月2日其有親
    至地政事務所，交付印鑑證明辦理繼承登記，並有閱覽系爭
    協議書等語，則其主張未同意系爭協議書之內容，應負舉證
    之責。原告雖舉證人陳金石到庭證稱其與原告在地政事務所
    僅看到分割協議書之第1頁，並未見到第2頁，第1頁上亦未
    見關於系爭房地如何分割之記載等語。惟證人係原告姊夫（
    即被告郭郁慧之夫），與原告情誼非淺，亦與訴訟結果有利
    害關係，其證詞已難免偏頗；又系爭協議書，實際僅1頁A3
    紙張大小，此經本院調閱原本查明，證人證述時所謂2頁，
    係因以A4紙張影印之結果，證人之證述明顯與事實不符，自
    不足信，故原告上開主張難認可採。
　㈣綜上所述，原告不能舉證證明系爭協議書為無權代理所製作
    ，其請求確認系爭協議書無效，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告
    上開聲明既不應准許，則其基於系爭協議書無效，請求被告
    林春福塗銷系爭房地之分割繼承登記部分，即失所依據，應
    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審酌後，核與本件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原告雖
    又聲請本院調閱林霧、林春遠之就醫紀錄、病歷資料等，欲
    證明林霧、林春遠於遺產分割協議時有無意思能力之情事。
    然依辯論主義原則，事實主張及證據方法應由當事人提出，
    倘未具體化證據聲明之應證事實，即難認符合具體化義務要
    求，則其應不得透過證據聲請以填補其事實主張之不足，否
    則將有架空其提出責任之危險，並將造成法院對於證據重要
    性或關連性審查判斷之困難，有違辯論主義要求，並不應容
    許此調查證據聲請，否則無異允其為摸索調查；查被告林霧
    已到庭陳述明確，而林春遠於原告起訴前已死亡，且原告並
    未提出林霧、林春遠無意思能力之具體事實為何，尚無從認
    為已經符合聲請調查證據要件，是原告此部分聲請調查，即
    不應准許。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施錫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施嘉玫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簡字第55號
原      告  郭聖祈  


訴訟代理人  呂世駿律師                      
被      告  林霧    

兼訴訟代理  
人          林春福  

訴訟代理人  蕭博仁律師
            簡詩展律師
被      告  王林玉蘭

訴訟代理人  王國全  
被      告  郭展銘  


兼訴訟代理  
人          郭郁慧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被告王林玉蘭、郭展銘、郭郁慧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繼承人林劉良於民國106年5月3日死亡，兩造均為林劉良之繼承人。兩造口頭合意就林劉良遺產中彰化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及坐落其上同段180建號建物(下稱系爭房地)，按繼承人應繼分比例分配。106年6月2日於彰化縣溪湖地政事務所，原告將印鑑章交予被告林春福，授權被告林春福依前開合意代為訂立遺產分割協議書及辦理分割繼承登記。詎被告林春福於106年6月2日遺產分割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竟將系爭房地分予其取得所有權全部。系爭協議書實係被告林春福無權代理原告蓋章用印，原告拒絕承認，故系爭協議書自屬無效。
　㈡106年6月2日被告林霧、繼承人林春遠(已歿)罹患精神疾病，致使其精神作用發生障礙，已達喪失自由決定意思之程度，無從為有效之意思表示，故林霧、林春遠授予代理權予被告林春福簽立系爭協議書、分割繼承登記之意思表示均屬無效。
　㈢被告林春福登記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全部，顯已妨害原告本於公同共有人之所有權行使，則原告基於系爭房地公同共有人之地位，依民法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第767條規定，請求被告林春福塗銷系爭房地之分割繼承登記。
　㈣聲明：確認兩造106年6月2日之遺產分割協議書為無效；被告林春福應將坐落彰化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及同段180建號建物於106年6月7日所為之分割繼承登記塗銷。
三、被告林春福則以：系爭房地為被告林春福向訴外人購買，僅係借名登記於被繼承人林劉良名下，此為繼承人所知悉，故簽立系爭協議書時，皆同意系爭房地由被告林春福一人繼承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被告林霧陳稱：系爭房地當時有講好要給被告林春福，請求駁回原告之訴等語。
五、被告郭展銘、郭郁慧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據其前到場陳稱：同意原告之訴。
六、被告王林玉蘭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據其於本院調解時陳稱：被告林春福說的沒錯，系爭房地是經過大家協議全部分給林春福的。
七、本院之判斷：
　㈠按確認之訴，其訴訟性質及目的，僅在就既存之權利狀態或法律關係之歸屬、存在或成立與否，而對當事人間之爭執以判決加以澄清而已，既無任何創設效力，亦非就訴訟標的之權利而為處分，應祇須以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為原告，並以爭執該法律關係者為被告，其當事人即為適格。因此，原告提起確認契約法律闗係無效之訴，僅須以否認其主張之契約當事人為被告即已足，殊無以契約當事人全體為被告之必要，尤不生該訴訟標的對於契約當事人全體必須合一確定之問題（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69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被告郭展銘、郭郁慧與原告同為被繼承之女林桃之子女，對原告主張全不爭執，原告對被告郭展銘、郭郁慧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無確認利益，此部分之訴為不合法。
　㈢原告雖主張系爭協議書為被告林春福無權代理原告蓋章用印。惟按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或有法院或公證人之認證者，推定為真正；文書之真偽，得依核對筆跡或印跡證之，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第359條第1項定有明定。又印章為自己蓋用或由有權使用之人蓋用為常態，由無權使用之人蓋用為變態之事實，苟對私文書上印文之真正不爭執，僅否認為本人或其代理人所蓋用時，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應由為此爭執之人，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2143號、85年度台上字第1382號、95年度台上字第178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承認106年6月2日其有親至地政事務所，交付印鑑證明辦理繼承登記，並有閱覽系爭協議書等語，則其主張未同意系爭協議書之內容，應負舉證之責。原告雖舉證人陳金石到庭證稱其與原告在地政事務所僅看到分割協議書之第1頁，並未見到第2頁，第1頁上亦未見關於系爭房地如何分割之記載等語。惟證人係原告姊夫（即被告郭郁慧之夫），與原告情誼非淺，亦與訴訟結果有利害關係，其證詞已難免偏頗；又系爭協議書，實際僅1頁A3紙張大小，此經本院調閱原本查明，證人證述時所謂2頁，係因以A4紙張影印之結果，證人之證述明顯與事實不符，自不足信，故原告上開主張難認可採。
　㈣綜上所述，原告不能舉證證明系爭協議書為無權代理所製作，其請求確認系爭協議書無效，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告上開聲明既不應准許，則其基於系爭協議書無效，請求被告林春福塗銷系爭房地之分割繼承登記部分，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核與本件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原告雖又聲請本院調閱林霧、林春遠之就醫紀錄、病歷資料等，欲證明林霧、林春遠於遺產分割協議時有無意思能力之情事。然依辯論主義原則，事實主張及證據方法應由當事人提出，倘未具體化證據聲明之應證事實，即難認符合具體化義務要求，則其應不得透過證據聲請以填補其事實主張之不足，否則將有架空其提出責任之危險，並將造成法院對於證據重要性或關連性審查判斷之困難，有違辯論主義要求，並不應容許此調查證據聲請，否則無異允其為摸索調查；查被告林霧已到庭陳述明確，而林春遠於原告起訴前已死亡，且原告並未提出林霧、林春遠無意思能力之具體事實為何，尚無從認為已經符合聲請調查證據要件，是原告此部分聲請調查，即不應准許。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施錫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施嘉玫



